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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参加我区高校参加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了培养人才、服务教学、促进高等学校数学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增加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发现和选拔数学创新人才，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展示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舞台。中国数学会决定从2009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现将竞赛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的主办单位为中国数学会。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方案。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委员会(简称竞赛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广西数学学会负责组织广西分赛区的竞赛活动，广西数学学会办公室设在广西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二、参赛对象及方式

大学本科二年级或二年级以上的在校大学生。

竞赛分为非数学专业组和数学专业组(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学生)。

    数学专业学生不得参加非数学专业组的竞赛。

三、竞赛知识范围
非数学专业组竞赛范围以理工科本科教学大纲所规定的高等数学教学内容为准。
数学专业组竞赛范围包括数学分析(50％)、高等代数(35％)和解析几何(15％)。

四、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包括分区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分区赛于2009年10月24日(星期六)上午9：00～11：00在各个赛区进行，竞赛委员会负责统一命题，各赛区数学会组织考试。
本次竞赛的初赛和决赛由国防科技大学组织承办。决赛于2010年5月15日(星期六)在国防科技大学举行。竞赛委员会和承办单位(国防科技大学)负责组织实施。

五、奖项的设立

    设赛区奖与全国决赛奖。
    （一）赛区奖。按照数学类专业与非数学类专业分别评奖。赛区奖的获奖总名额不超过总参赛人数的15%（其中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占各类获奖总人数的20%、30%、50%）。冠名为“第×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赛区）×等奖”。

    （二）决赛奖。参加全国决赛的总人数暂定为200人。每个分赛区参加决赛的名额不少于3名，由各分赛区在赛区一等奖获得者中推选。最后入选名单由竞赛委员会批准。决赛阶段的评奖等级按绝对分数评奖。
    分区赛和决赛的获奖证书均由中国数学会盖章颁发。

六、其他事项
具体参赛事项由广西赛区组委会另行通知，我厅高教处联系人：魏莹莹，联系电话：0771-5815185。组委会联系人：广西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曾方红，联系电话15078854160，E-mail: zeng_fangh@139.com或zeng_fangh@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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